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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的伦理反思
———兼论当代道德教育的内在张力

张志丹
（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从道德哲学视域对谎言问题进行刨根究底式的辩证拷问， 弄清其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及其必要性边界， 不仅有利于拓展

对谎言、 道德性谎言和诚实德性等基本道德问题的理解， 而且对深化道德教育应该保持必要张力的思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

发。 即当代道德教育需要保持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张力， 保持道德理念、 道德要求与道德行为之间的张力， 保持积极的

道德与消极的道德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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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整体性、 完整性的价值体系或道德体系，
不可能适用于任何时代境遇和时空语境， 只有某些

道德律令具有普世性， 甚至与人类历史共存亡，
“不说谎” 即是其中之一。 当历览前贤有关谎言的

批判时， 我们不禁有种极其强烈的感觉， 谎言恐怕

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存在的存在之一， 这并不奇

怪。 实际上， 中性的谎言、 善意的谎言、 必要的谎

言如同饮食起居一样稀松平常、 司空见惯。 可是，
简单赞同说谎很可能陷入矫枉过正的 “怪圈”， 与

祛蔽并让真理之光照射进来 （海德格尔语） 的初

衷渐行渐远， 甚或背道而驰。 问题的关键在于， 需

对并非处于 “伦理无涉”、 “道德虚无特区” 的谎

言进行道德哲学意义上的深思研判。 正如法国著名

哲学家德里达说道： “谎言现象同样是与知识、 真

理、 虚幻问题本质上无关。 ……我愿走向开放于谎

言的伦理维度。” ［１］ 事实上， 在我们生活的一个充

满形形色色谎言的现实世界里， 正确地认识和对待

谎言， 确是一个不能规避的现实话题和学术论题。
因此， 从道德哲学维度对谎言进行批判考量， 可深

化谎言的道德知识以及有关道德律的 “阅读”， 对

当代道德教育之内在矛盾的解决也能够提供某些启

发和助益。

一、 批判谎言的可能原因分析

自古洎今， 对谎言的评价可谓众说纷纭， 莫衷

一是： 口诛笔伐者有之， 赞同支持者有之， 褒贬兼

具者亦有之。 历史上有些思想家对谎言持一种辩证

对待的态度。 比如，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因说谎

“像水手颠覆毁灭船只一样， 足以颠覆毁灭一个城

邦” 而认为它不道德， 但是他却认为 “国家的统

治者， 为了国家的利益， 有理由用它， 甚至应付公

民” ［２］。 由此便诞生了具有道德合理性的 “高贵的

谎言”。 同样， 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认

为， 所有谎言皆为恶， 但如利于保全他人性命、 利

于他人免遭非法的人身羞辱的谎言， 可以根据其动

机及其结果而减轻其罪孽程度。 此外， 功利主义者

也认为某些谎言是合理的。
在思想史上， 更多的是对谎言持完全拒斥的否

定批判态度。 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强调诚实和诚信

为本， 拒斥说谎的行为。 在佛教里， 杀、 盗、 淫、
妄、 酒是根本大戒。 在西方影响深远的 《圣经》 中

的 “摩西十诫” 也有关于 “不说谎” 的训诫。 其他

宗教经典的教义关于此点也具有 “家族相似性”。
语言学家格赖斯提出 “合作原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 此原则要求对话者 “做出符合谈话方向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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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必须遵循四个准则： “真实、 足够、 相关、 清

晰” ［３］。 著名的伦理学家康德牢牢坚守心中道德律，
他甚至认为， 谎言哪怕是善意的谎言也是不可取的。
无独有偶， 女哲学家西塞拉·波克告诫道， 必要的

谎言会置人于人格大滑坡的边缘。 她在 《说谎———
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选择》 一书中写道：
“心理上的障碍荡然无存， 辨别真伪的能力更加模

糊， 自认为谎话不会被识破的概念可能趋向于偏

执。” ［４］换言之， 在她看来， 谎言就如同经济领域中

“假钞” 一样， 虽然能够获得眼前的短期利益， 但

必将会使人类的整体遭到破坏。 由此可见， 即使必

要的谎言仍然难以逃脱否定性批判的风暴中心， 我

们应该与之断然决绝。
然而， 需要追问的是： 历史上有些思想家为何

对说谎持一种一概拒斥的否定批判态度？ 我们单以

康德为例来说明这点。 康德认为， 任何谎言都不是

善意的， 不可能 “必要”、 “美丽”， 同时往往会陷

入 “每个人都承认 ‘必要时说谎’ 的可能性” ［５］５８２

的危险境地。 康德之所以反对说谎， 原因是他认为

任何一种行为是道德的必须首先证明它具有普适

性。 包尔生认为， 康德批判说谎的原因在于， 道德

学家对必要谎言采取严格态度或者是由于相信道德

的体系 “越严格就越对人类道德有益” ［５］５９１， 或者

是想 “强调诚实的价值” ［５］５９４。
关于康德本身批判谎言的真实理由， 以上观点

也许不无道理， 但至少存在三大疑问需要决疑：
（１） 善意的谎言在何种意义上不具有普适性？
（２） 如何处理道德义务之间 （为保护别人而说谎

与坚守诚实的道德义务） 冲突？ （３） 进一步的追

问是， 是否人类的道德体系越严格对人类就越有

益？ 关于第一个问题， 的确， 善意的谎言不如诚实

具有普遍性， 但并不能说它不是普适的， 只是偶然

的个案和特殊的例外。 在许多人类活动的场境， 说

谎确实很常见， 也许这是明智的理性之举。 关于第

二点， 康德拒斥谎言的特殊理论困难在于， 面对复

杂的道德冲突必然会一筹莫展、 束手无策。 诚如著

名伦理学家包尔生一阵见血地指出： “康德从未告

诉我们， 为了服从不同的却同样绝对的规则， 如何

在相互冲突的义务间进行抉择呢？ 我们有义务不杀

人， 也有义务不食言， 但当二者相互冲突时， 何者

优先呢？” ［６］ 关于第三点， 人类的道德体系显然并

非 “越严格就越有益”， 因为， 道德称为道德， 就

在于它是 “人为” 的、 “为人” 的道德， 是人之安

身立命和人类生存发展的 “应然”。 如果某种道德

体系脱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与人的生存发展以及

社会进步不相适应， 即使道德体系再严格， 它也是

空疏乏力的， 消极有害的， 或者说其作用是弊大于

利的。 对人的尊重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一不以

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尺度是衡量道德体系是非优

劣的根本准绳和标尺。 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

“吃人的礼教”、 “杀人的软刀子” 以及我们过去强

制推行的大公无私式的 “高线道德”， 问题恰恰出

在它们道德体系的过分严格上。 可见， “严格的道

德体系” 非天然合理， 以此为由来 “封杀” 必要

的谎言及其存在的可能性空间， 理由既不充分， 也

不合理。 固然， 反对过分严苛的道德体系， 并不意

味着粗率地、 无条件地赞同和回归 “底线道德”。
二、 道德性谎言的合法性诠释

进言之， 谎言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为 “必

要”， 即谎言道德性的合理性理由和合法性根据是

什么？ 无法否定， 谎言并非天然不合理， 中性谎

言、 必要谎言存在非常普遍。 不是在正常持续的交

往社会之内人们之间的交往过程中， 而是处于两个

相互敌对的交往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过程中， 谎言

就是必要的。 如战争， 保守国家秘密， 或者歹徒行

凶逼人就范等。 在这些情况下， 诚实就变为奢侈

品， 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５］５８３。
除了这些非常情形外， 在正常的社会交往范围

内， 一个人能否在十分特殊的情形之下也坚持不说

谎的道德律令？ 在包尔生看来， 绝对不说谎即使在

日常生活中也是不可能的。 正常生活中至少有三种

情形①。 其一是紧急需要。 一个影院在演出过程中

出现火情， 工作人员不得不谎称机器故障等诸如此

类的必要谎言隐瞒实情， 以此实现观众安全有序抽

身离场之目的。 其二是职业需要。 医生都不得不常

常以 “美丽的谎言” 巧妙地回答病人提出的问题，
唤起病人的希望和勇气。 其三是特殊关怀需要。 例

如， 有时候， “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与我们年老的

父母的意愿相反的安排。” ［５］５８７在这些情况之下， 谎

言是必要且道德、 善意和美丽的。
可是，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 在上述三种情形

中， 保证谎言道德性的深层根据是什么？ 这个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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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是道德原则中的最高原则， 不是低于这一层面

的所谓 “禁止什么”、 “提倡什么” 等具体性、 操

作性的道德规范。 对于人的尊重和关爱是道德原则

的最高原则 （ “想要别人怎么样待你， 你就要怎么

样待别人”， 或者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

人”， 所谓 “仁” ）， 是道德 “金律”。 即康德所

说的 “人无论怎样也是目的而非仅仅是手段”。 表

面看来， 上述三种 “必要的谎言” 发生的情形以

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艺术水平都各不相同， 但它们

有一点却惊人的一致： 在一个道德原则的指引下完

成的， 即对人的尊重和关爱的道德 “金律” （至少

也是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的道德 “银律” ）。
遵循道德 “金律” （或 “银律” ）， 是保证谎言道

德性的首要条件。 在此意义上， 必要的谎言只能当

作 “手段” 而非 “目的”， “权” 而非 “经”，
“术” 而非 “道”， “末” 而非 “本”。 具体来说，
谎言具有道德性或道德性谎言还必须满足下面三个

条件：
其一， 从必要性来说， 谎言必须非说不可。 说

谎是一定时空语境的产物， 如果在具体的情境中，
当事人采取不说谎而据实相告的办法， 则很可能危

害他人乃至社会、 集体或者国家， 这是说谎的首要

前提。 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认为： “一个人的

道德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别人钦佩与崇敬

的容量。” ［７］ 比如一位学生拿自己的一副作品给老

师审阅和评价， 一般而言老师最好是给予积极性、
溢美性的褒扬， 这样才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 给学

生鼓劲， 增强学生信心。
其二， 从动机来说， 谎言的主观愿望基于利他

动机， 善意的动机。 如果动机不良或动机中性， 就

很难谈得上是道德行为。 如果主观动机上无意于利

他， 而客观上确有利他的效果， 这也不能算道德行

为， 即所谓的 “无心插柳柳成荫” 的情况。 原因

在于， 道德行为的前提有三个条件： 一是自觉的行

为， 二是自愿、 自择的行为， 三是有利他人和社

会［８］。 黑格尔在其 《法哲学原理》 中曾对道德行

为作过如下的界定： “意志作为主观的或道德的意

志表现于外时， 就是行为。 行为包含着下述各种规

定， 即 （甲） 当其表现于外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的

行为； （乙） 它与作为应然的概念有本质上的联

系； （丙） 又与他人的意志有本质上的联系。” ［９］由

此可见， 没有善意动机， 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好的

道德效果， 这也不算 “必要的谎言”。 谎言本身不

是目的， 而是手段， 它是一种复合类型的伦理行

为。 但是， 动机论的特殊困难在于， 动机作为主观

的东西， 令人难以把握和捕捉， 只能凭借道德行为

的结果来判断。 比如， 如果一个人为了强调道德动

机的善， 而为自己的欺骗行为辩护。 因此， 谎言是

否成为道德行为的 “终审判决” 又自然落到了效

果论或者功利论上面。
其三， 从效果来看， 说谎行为是否取得了预期

的积极结果。 应该说， 效果论对谎言的道德性的认

识相比较而言， 更具有合理性。 黑格尔认为， 康德

纯粹的心理主义是靠不住的， 因为我们经常 “志
其所行， 也行其所志”。 而以边沁为首的功利主义

者， 承认某些谎言是合乎道德的。 他们认为， 当一

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

的倾向时， 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则的， 一项行

动的总倾向在多大程度上有害， 取决于后果的总

和， 即取决于所有良好后果与所有有害后果之间的

差额。 根据功利主义的相对性立场， 或者说情境功

利主义的立场， 对说谎进行道德判断时要考虑到行

为者所处的现实语境及行为结果。 正所谓 “两利

相权取其重， 两害相权取其轻”。
可见， 说谎道德性的辩护理由不是唯动机论或

唯功利论， 而是所谓 “志功合一”， 动机和效果的

统一。 符合上述三个要件的谎言才能成为必要的谎

言。 诚然， 现实中由于复杂的原因， 对于具体的主

体来说， 判别谎言道德与否往往极其困难， 这也是

一种道德的实践困境。 大体说来， 以道德为标准，
谎言可以分为三个类型： 不道德、 道德中性、 道德

三个层次。 满足必要条件的 “谎言” 本质上是道德

性谎言、 合德的谎言， 不同于亚道德、 次道德、 道

德中性②， 而是具有实践理性与智慧的道德行为。
因此， 谎言的道德价值既不能全然否弃 （否则， 易

于陷入如泛道德化批判的泥潭③）， 也不能因其普遍

存在而采取过分宽容的态度， 而要实事求是地辩证

综合分析。 这显然不同于美国学者路易斯· 拉思斯

等人在 《价值与教学》 一书中所主张的 “价值澄清

理论”， 也绝然不同于混淆是非、 善恶不分的道德相

对主义［１０］。 质言之， 辩证对待谎言的态度是， 一则

否定和拒斥不怀好意的欺骗性的恶意撒谎， 一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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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合德的必要谎言加以适切肯定。
三、 诚实美德： 道德性谎言的德性担保

必要谎言要是成为合理性、 道德性的行为， 必

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缺一不可。 中国哲学赋予

“诚” 以形而上甚至本体论的意义。 此外， 还认为

“诚为立身之本”、 “诚于内而形于外”。 尽管如此，
强调诚实并非无条件， 并非没有底线边界。 诚实作

为道德规范， 诚实的遵守和践行必定是有条件的、
具体的， 不能生搬硬套， 机械践行、 呆板从事。

需要明白， 谎言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积极效果，
走向必要的道德性谎言的一个前提是， 说谎者与听

谎者之间的良好信任关系或者说谎者良好德性之存

在。 否则， 一个经常撒谎、 几乎没有什么真话的说

谎者， 即使是说真话也难以让人相信。 而当他出于

善良的动机而说谎时， 也因为他的德性之故而无人

相信， 于是， 可能的道德性谎言不可能发生应有的

效果。 实际上， 我们妇孺皆知的那个 “狼来了”
的寓言故事早已深刻地揭示了这一道理。 这说明，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和谐关系的存在不是没有前提

的。 说谎者的主动地位决定谎言是否道德， 他

（或她） 往往是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从主体的道德来看， 德性或美德 （当然，
可能这些德性是基于人们对某些职位、 职业的信

任， 一般来说， 如医生、 警察等） 是其说谎行为

最终能通往道德目标的必要担保。
之所以如此， 主要原因在于德性是德行的内在

根据和主观前提。 由于德性是内在于主体的主观

的、 自律的道德品性， 是其 “第二天性”， 一个具

有德性的人， 对道德义务的遵守更加自然、 自愿，
出于真心。 反之， 如果一个人没有适当的德性，
“可能会遵守正义规则， 但却可能是一个仅仅是出

于害怕惩罚而遵守这些规则的不正义的人。” ［１１］ 德

性主观的善表现在实践中时总是能够达善于人。 德

性是防范谎言跌入非道德的深渊， 使其具有道德性

的 “安全阀”。 必要的谎言生效的前提是一个人首

先是道德之人， 德性是谎言道德性的必要担保。 设

若一个无德之人， 真话都难以让人相信， 更遑论谎

言哉！ 骗人成性、 道德败坏之人， 正如美国总统林

肯所说的那样， 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 也可以永

远欺骗某些人， 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
反过来说， 不仅德性能够担保谎言的道德性，

而且道德性谎言是德性 （含外在德性、 内在德性和

外显德性） 的一种体现。 德性是主观的、 内在的道

德， 是主体的 “第二天性”， 可德性不能自己表现

自己， 就好比商品必须找到货币这个中介和桥梁，
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同商品通过它到货币的

“惊险一跳” 将自己卖出去一样， 德性有时候也需

要通过道德性谎言这枚 “货币” 体现出来， 这不仅

无损于德性， 反过来会强本固基、 夯实主体的品格

德性。 正所谓 “凝道以成德， 显性以弘道”。
进言之， 必要谎言和诚实两者之间能够内在关

联起来， 根本上在于主体的道德不属于理论理性，
而属于实践理性、 实践智慧， 或者说， 必要的谎言

和诚实同属于实践理性与实践智慧。 实践理性高于

理论理性， 因为它本身蕴含着自由主体在对道德情

境做出自主的理性判断基础上， 然后作为合理的道

德行为。 我们常常 “不假思索”、 “自然而然” 地

做出道德行为， 只能表明道德已经成为自己的

“第二天性”、 “第二自然”， 或者说作为实践理性

和道德智慧， 已经达到 “化理论为德性” 的水平。
道德本质上说是实践理性， 强调自主判断、 理

性 “阅读” 是其正常运转的逻辑前提。 需要说明的

是， 在此的 “诚实” 已经不是形而上层面的抽象理

念， 而是内化于主体心性品质当中的实践智慧和素

养， 它不是纯粹的知识、 理论， 也不是纯粹的行为，
而是知情意信行的有机统一。 基于这一基本价值判

断， 我们不难推出， 必要的谎言自然不是一种纯粹

的知识、 理论， 它是在熟谙道德理念、 道德原则和

道德规范的基础上， 进行创造性变通与运用。 显然，
这不仅不能被认为是某种 “恶德”， 相反， 它是一

种与日常的一般道德行为相较而言更需要实践智慧、
生活经验和道德能力的素养， 因而更加艺术， 也更

为可敬。 认为必要的谎言与坚持诚实的道德规范这

一基本原则相悖， 实际上是难以立足的。
总之， 诚实美德可通过道德性谎言和其他一般

的诚实行为两个途径体现出来。 基于德性的担保，
必要的谎言不仅不会对诚实美德构成威胁， 相反也

是诚实美德的一个侧面， 以另一方式与诚实美德相

通共融， 诚实美德成为必要谎言走向道德性谎言的

担保， 正所谓相互依存、 殊途同归。 否则， 粗率地

强调谎言的必要性、 合理性， 必然导致道德相对主

义、 多元主义、 虚无主义和投机主义； 而以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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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条件下都需要机械地照搬固化的诚信道德要

求去做就是某种道德教条主义， 依此， 结果培养的

是不谙时务、 照搬教条、 亦步亦趋的 “道德的傻

子”， 不懂变通的愚人。 比较而言， 诚实属于一

般， 必要的道德性说谎是特殊， 不能拿一般否定特

殊， 也不能拿特殊否定一般， 两者之间需要保持一

种内在张力关系。
四、 几点启示： 保持道德教育的内在张力

毫无疑问， 谎言的道德追问给当代道德建设和

道德教育启示是多维的。 现实地看， 当下道德教育

常常存在的一个误区是， 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道德

规范教条化、 说教内容僵硬化、 道德思维单质化、
实践路径一维化。 由此， 强化某些道德理念、 原则

和规范的代价是以不知不觉地冲淡弱化了教育效果

为前提。 黎巴嫩著名诗人纪伯伦说道： “我们已经

走的太远， 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 众所周

知， 道德教育必须回归以人为本的 “育人” 这一

原点 （鲁洁语）。 要 “育人”， 必须面对现实 （包
括学生、 社会和道德）。 基于此， 围绕道德教育的

实践性、 时间性、 条件性、 层次性等深入进行哲学

沉思是必须， 更是必然。 大致说来， 谎言的伦理反

思对道德教育的主要启发有三：
其一， 保持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张力。

强调道德教育中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关系的原因

在于， 理论与实践是异质性和同质性的统一。 异质

性体现在两者分属于精神、 主观和物质、 客观的不

同序列， 同质性体现在两者辩证统一的关联。 从根

本性来讲， 实践优先于理论。 但任何实践不可能没

有理论的指导， 差别只在于以何种理论为指导。 在

道德教育过程中， 道德实践同样离不开道德理论引

领， 否则， 就谈不上本真意义上的道德实践。 反过

来说， 没有道德实践， 道德理论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

道德理论与道德实践之间的张力关系要求道德

教育中坚持 “生活德育” 的理念。 可是， 道德教

育的常态仍脱离现实生活， 闭门造车， 理论与实践

脱节的 “非生活化”、 “玄学化” 偏向十分严重。
要么只重视道德理论的宣讲 （甚至没有理解透

彻）， 要么只重视道德实践， 而不注意进行学理说

明和提升 （信奉 “实践就是一切， 理论不算什么”
的观点）。 由此， 当学生从学校回到家庭、 社会

时， 常常出现 “５＋２＝ ０” 的现象自然就不难理解。
正如法国著名哲学家萨特所言： “理论和实践分离

的结果， 是把实践变成一种无原则的经验论， 把理

论变成一种纯粹的、 固定不变的知识。” ［１２］ 这样，
道德教育预定目标的实现就成了一句空话。 就道德

教育的内容而言， 由于学术研究相对滞后和教材编

写理念陈旧， 我们在传授有关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

时， 往往简单粗率。 比如， 对待诚信、 诚实， 德育

过程中只关注于其概念、 作用， 而对如何做到诚实、
诚信的 “艺术” 要么存而不论， 要么不甚了了。 再

比如说， 关于游戏、 愤怒、 谎言以及科学等认识往

往以偏概全、 片面深刻。 对于游戏、 愤怒和谎言往

往只强调其消极性、 危害性。 这些本身具有缺陷和

瑕疵的理论本身就禁不起学理的推敲， 在冷酷的现

实面前必然就陷入解释力穿透力钝化的窘境， 只能

沉默失语， 丧失应有的话语权。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 “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人”。 尽管理论的彻底性对于指导道德实践的理性

化发展具有前提作用， 然而， 理论对于实践的引领

不是以固守抽象理论原则为前提， 相对实践而言，
理论不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 它需要服务于实践，
以实践为旨归。 这意味着指导不是以某种 “原则”
来任意剪裁 “实践”、 “历史”、 “生活”， 而是不

断发现现实生活的积极因素， 不断完善理论的过

程。 之所以如此， 这也是由于理论对于现实把握的

“近似性” 特点决定的。 不难想象， 一旦道德理论

脱离现实的积极的革命变动的因素， 就会因为缺乏

现实的基地而失去其生命力， 变成抽象的教条或空

洞的东西。 现如今道德实践处于全球化、 信息化、
网络化以及世界扁平化的时代境遇中， 理论的与时

俱进与实践的开拓创新保持必要的张力， 是道德理

论发挥实践功能的必然要求， 也是道德实践理性化

的必由之路。 道德理论与实践的双向发现、 辩证互

动， 使得道德教育变为一个内在紧张的生成过程。
其二， 道德理念、 道德要求与道德行为之间的

张力。 首先， 道德理念与道德要求之间必须适当地

分离， 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我们的道德教育过程

中， 通常道德教育的偏向是， 在没有厘清不同层面

道德要求的基础上， 就简单粗率地宣布应该与不应

该。 须知， 道德理念、 原则与道德规范之间具有张

力关系， 不能机械等同， 否则， 道德体系内在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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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必然导致道德教育的部分失效， 甚或完全失效。
在道德教育过程中， 基本道德理念与操作性的

道德要求之间是内在紧张关系。 马丁·塞里格在论

述意识形态问题时， 提出了基本意识形态和操作性

意识形态的概念， 两者之间有着辩证的张力关系。
这同样适于道德理念与道德要求。 如果基本道德理

念不够形而上， 难以保持其稳定性， 那么， 它就不

能长期发挥实践功能。 而如果操作性的道德要求过

粗， 基本道德要求也自然难敷其用， 令自己的实践

效力大打折扣， 同时基本道德理念不能现实地发挥

实践指导作用［１３］。
一方面， 如果一个道德理念或者原则对现实过

分苛刻、 一概否定， 这不能说是道德要求的现实操

作的问题， 而是道德理念或原则存在瑕疵， 因而需

要修正理念和原则。 但无论任何道德行为， 无论是

权宜、 变通的空间有多大， 都不可能在道德理念

“真空” 的前提下展开， “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

德律” 依然如同高悬心头的 “尚方宝剑” 一样，
不可能弃之一旁、 抛之脑后。 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

认为： “普遍的、 抽象的真理是一切财富中最宝贵

的。 没有它， 人就成了瞎子； 它是理智的眼睛。 人

就是通过它而懂得规规矩矩做人， 做他应该做的

事。” ［１４］这就是 “经与权” 的辩证关系， 也是道德

理念与道德要求， 以及道德要求与道德行为之间的

内在紧张。 因事因地制宜、 异质统一使我们在道德

考量和道德教育过程中不可能忽视的基本方法论。
否则， 我们的道德教育很可能滑向 “理性的迷

误”、 “聪明的愚蠢”、 “打着善的名义干恶的事情”
这类背离道德教育初衷的事情， 等待我们的是用心

良苦却成空的无言结局。
其次， 道德要求与道德行为之间必须适当地分

离， 并保持必要的张力。 在教授道德要求问题上，
存在着把道德要求机械化、 僵化、 “抽象化” 的倾

向， 就是不结合具体的情境来开展道德教育。 实际

上， 道德要求不是一个僵化的教条而是一个需要辩

证而灵活处理的方向性 “质询”。 当然这也的确存

在一定的风险性、 挑战性。 如有人认为， 随着对康

德的形式主义的批判， 各种充满治疗内容的世俗道

德学说却最终显现出， 道德多元主义只能以一种特

殊的道德承诺对抗同样特殊的道德诉求， 最终谁也

无法提供一个充满内容的世俗道德观。 现代性的道

德事业的确也如麦金泰尔等人分析的那样陷入了失

败。 但是， 这证明道德理念、 要求与道德行为之间

必须适当分离并保持张力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其三， 保持积极的道德与消极的道德之间的张

力。 由谎言引发的启示之三是， 不说谎这种消极道

德的必要担保问题， 也就是说消极道德与积极道德

之间的关系问题。 所谓积极道德指主动作出的、 有

利或增进他人福利的行为， 如见义勇为、 拾金不

昧。 所谓消极道德指不损害他人， 但并不主动助益

他人的行为。 例如， 马路上有人闯红灯， 你没有上

前制止但自己不做， 即明哲保身、 洁身自好。 此

外， 比如， 不偷盗、 不无故撒谎， 不骂人等。 这些

都是消极的、 禁止性道德， 做到这些并不能鼓舞人

心， 感人至深。
固然， 积极道德与消极道德的边界设定是相对

的、 有条件的， 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之间可以相互转

化。 然而， 道德教育和实践的问题主要在于： 一是

对积极道德窄化的理解， 二是过分突出设身处地的

积极道德以及约束性的消极道德的作用。 实践上，
积极道德包括三个层面： 一是有创造力的道德， 二

是设身处地的道德， 三是慈善性的道德。 美国学者

戴蒙在 《品格是一种竞争力》 一文中提到了商业

道德的四种范式： 有生产力的道德、 设身处地的道

德、 约束性的道德和慈善性的道德。［１５］６１－６６戴蒙的

分析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 我们在道德教

育中由于层次性的分析和辩证分析不够， 简单地崇

尚 “底线伦理”、 “消极道德”、 “无伤害原则”，
尽管这对批判一味拔高道德要求具有一定的纠偏作

用， 因为拆散了道德底线就等于架空了道德理想。
然而， 这种批判往往滑入用一种偏向掩盖了另一种

偏向的泥潭， 陷入 “片面的深刻性” 而不能自拔。
个中原因在于， 积极道德中的 “具有创造力的道

德”， 来自于 “内心深处的精神目标和信念”， 它

可以激发道德想象力， 抗拒逆境、 质疑和压力， 而

且为我们提供了不断奋进的不竭的精神动力。 就个

人来讲， 如果没有积极道德， 没有道德理想和信念

（尽管并不必然地、 无条件地要求道德主体做出相

应的道德行为）， 底线道德的持守也必定是脆弱而

短暂的。 就一个社会来讲， 如果我们仅仅停留于底

线道德， 那么， 一个社会的道德前景真的让人堪

忧， 或者难以想象。 基于此， 积极道德、 道德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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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念正因为缺乏所以要提倡， 唯此， 才能担保一

个社会的 “底线道德”， 并引领一个社会道德不断

进步。 进一步说， 消极道德对于帮助远离麻烦、 保

护名誉和避免违法等方面具有无可质疑的作用， 可

是， 消极道德生效的担保绝不是自我决定的。 实际

上， 诚如戴蒙所说的， “脱离了包括其他三种模式

在内的、 个人和社会所关心的宽广领域而单独讨论

道德规范， 其有效性将被大打折扣。” ［１５］６

诚然， 基于当代世界伦理道德的多元、 多样和

多变， 以及道德教育面临的纷繁复杂的时代境遇，
任何试图一蹴而就解决问题的想法只能是 “不可能

之可能”， 任何试想炮制出解决应对现实问题统一模

板的做法都是堂诘诃德式的愚不可及的冲动， 因为

理论的问题需要理论来回答， 实践的知识需要实践

来获得。 但是， 无论如何， 保持当代道德教育内在

的必要张力， 强本固基而非 “毁灭性创新” （约瑟

夫·熊彼特语）， 或许是其中惟一的变中不变之处。

注释：
①参见廖申白： 《伦理学概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３６３⁃３６４ 页。

② “亚道德” 是不成熟的道德， 是发展到社会道德的过渡阶段；

“次道德” 是指在违法过程中的道德行为， 而 “道德中性” 是指

某种超出道德评价范围的行为， 或者无害于他人的行为。

②黄明理等认为， 泛道德化批判是将一切社会现象道德化后再用

理想主义， 乃至双重道德标准予以否定性道德评价的一种批判

方式。 其特点是： 将非伦理现象伦理化； 在道德评价标准上的

理想主义化和双重标准化； 在道德批判方法上将特称判断全称

化。 （参阅黄明理， 吕林  泛道德化批判论析 ［Ｊ］  马克思主义

研究， ２０１２ （１２） ）。

参考文献：
［１］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Ｄｅｒｒｉｄａ．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ｌｉｂｉ ［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Ｐｅｇｇｙ Ｋａｍｕｆ，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２９．

［２］ （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 ［Ｍ］． 郭斌和， 张竹明， 译．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６： ８８．

［３］ Ｈ Ｐ Ｇｒｉｃｅ．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 Ｍ］ ／ ／ Ｐ Ｃｏｌｅ， Ｊ Ｍｏｒｇａ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５．

［４］ （美） 西塞拉·波克． 说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道德

选择 ［Ｍ］． 张彤华， 王立影， 编译． 长春： 吉林科学技术出

版社， １９８９： ８８．

［５］ （德）黑 格 尔． 小 逻 辑 ［ Ｍ ］． 贺 麟， 译． 北 京： 商 务 印

书， １９８０．

［６］ （德） 包尔生． 伦理学体系 ［Ｍ］． 廖生白， 译． 北京： 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５７．

［７］ （美） 雅克·蒂洛， 基思·克拉斯曼． 伦理学与生活 ［Ｍ］． 程

立显， 刘建，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８８．

［８］ 罗国杰． 伦理学 ［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３７８．

［９］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Ｍ］． 范扬， 张企泰， 译． 北京：

商务印书社， １９６１： １１６．

［１０］ （美） 路易斯﹒拉思斯． 价值与教学 ［Ｍ］． 谭松贤， 译． 杭

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１１］ （美） 麦金泰尔． 谁之正义？ 何种合理性？ ［Ｍ］． 万俊人，

译，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５６．

［１２］ （法） 萨特． 辩证理性批判 （上） ［Ｍ］． 徐懋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３： ２２．

［１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Ｓｅｌｉｇ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４⁃６．

［１４］ （法） 卢梭．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Ｍ］． 张弛， 译． 长

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６０．

［１５］ （美） 威廉·戴蒙． 品格是一种竞争力 ［Ｍ］． 燕清联合， 张

莉， 孙璐璐，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６．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ｉｅｓ
—Ａｌｓｏ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 Ｚｈｉｄ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ｌｉｅ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ｌａ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
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ｍｏ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ｅｓ， ｍｏｒａｌｅ ｌ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ｏｎｅｓｔ ｖｉｒｔｕ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ｅｐｅ⁃
ｎ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ｉ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ｋｅｅｐ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ｒ⁃
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ｏｒ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ｅ； ｍｏｒａｌ ｌｉｅ；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朱世龙） 　 　

·７·张志丹： 谎言的伦理反思 ———兼论当代道德教育的内在张力


